
第 9416號公告 電力條例 (第 406章 )

現公布本人按照《電力條例》(第 406章 ) (「條例」)第 37條及有關證據，信納並判定豐收水電
工程，身為註冊電業承辦商 (註冊編號：023177)，於 2016年 7月 1日及 2016年 7月 31日期間，
在香港銅鑼灣登龍街 18號 V Point地下 4號舖，僱用非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電力工作，違反
條例第 34(3)條的規定。

 又公布按照條例第 36(1)(b)(i)條的規定，本人已譴責豐收水電工程。

2018年 12月 21日 機電工程署署長 
 (潘國英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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